
 

 以下各點務請納稅義務人注意閱讀： 
一、 108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有關申報期限、繳納稅款等事項，均應依照所得稅法及其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二、 所得稅法第 71 條規定：「納稅義務人應於每年 5 月 1 日起至 5 月 31 日止，填具結算申報書，向該管稽徵機關，申

報其上一年度內構成……營利事業收入總額之項目及數額，以及有關減免、扣除之事實，並應依其全年應納稅額減
除暫繳稅額、尚未抵繳之扣繳稅額……計算其應納之結算稅額，於申報前自行繳納……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
應依前項規定辦理結算申報，無須計算及繳納其應納之結算稅額；其營利事業所得額，應由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
合夥人依第 14 條第 1項第 1類規定列為營利所得，依本法規定課徵綜合所得稅。……」，同法第 76 條規定：「納稅
義務人辦理結算申報，應檢附自繳稅款繳款書收據與其他有關證明文件及單據……」。 

三、 所得稅法第 102 條之 2第 1項規定：「營利事業應於其各該所得年度辦理結算申報之次年 5月 1日起至 5月 31 日止，
就第 66 條之 9 第 2 項規定計算之未分配盈餘填具申報書，向該管稽徵機關申報，並計算應加徵之稅額，於申報前
自行繳納……」，同條第 4項規定：「營利事業依第 1項……辦理申報時，應檢附自繳稅款繳款書收據及其他有關證
明文件、單據」。 

四、 營利事業對於結（決）算申報所得額有漏報或短報之情事者，處以所漏稅額 2倍以下之罰鍰。營利事業未依規定自
行辦理結（決）算申報，經稽徵機關調查有課稅所得額者，應照補徵稅額處以 3倍以下之罰鍰；其為獨資、合夥組
織營利事業者，應就稽徵機關核定短漏之所得額依當年度適用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計算之金額，分別按其是否已
依所得稅法規定自行辦理結(決)算申報處 2 倍以下或 3 倍以下之罰鍰；對於未分配盈餘申報有漏報或短報之情事
者，處以所漏稅額 1倍以下之罰鍰。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處 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下同)60,000 元以下罰金。 

五、 延遲申報之處分： 
  未依限辦理結算申報（或辦理未分配盈餘申報），但於接獲稽徵機關填發之滯報通知書後 15日內補辦結算申報（或

補辦未分配盈餘申報），或於稽徵機關填發滯報通知書送達前自行申報者，均按核定應納稅額（或核定應加徵稅額）
另徵 10％滯報金；其屬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應按稽徵機關調查核定之所得額按當年度適用之營利事業所得稅
稅率計算之金額另徵 10％滯報金。最低 1,500 元，最高不得超過 30,000 元。 

六、 不補報之處分： 
  於接獲滯報通知書後，仍未於滯報通知書通知補報期限內辦理結算申報（或辦理未分配盈餘申報）者，稽徵機關即

依查得資料核定課稅所得額及應納稅額（或核定未分配盈餘及應加徵稅額），並按核定應納稅額（或核定應加徵稅
額）另徵 20％怠報金；其屬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應按稽徵機關調查核定之所得額按當年度適用之營利事業所
得稅稅率計算之金額另徵 20％怠報金。最低 4,500 元，最高不得超過 90,000 元。 

七、 虛增股利或盈餘之處罰： 
公司、合作社或其他法人以虛偽安排或不正當方式虛增股東、社員或出資者所獲配之股利或盈餘者，應按虛增股利
或盈餘金額處 30%以下之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 300,000 元，最低不得少於 15,000 元。 

八、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7 條第 3 項規定：「納稅者基於獲得租稅利益，違背稅法之立法目的，濫用法律形式，以非常
規交易規避租稅構成要件之該當，以達成與交易常規相當之經濟效果，為租稅規避。稅捐稽徵機關仍根據與實質上
經濟利益相當之法律形式，成立租稅上請求權，並加徵滯納金及利息。」 

九、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7 條第 8 項規定：「第 3 項情形，主管機關不得另課予逃漏稅捐之處罰。但納稅者於申報或調
查時，對重要事項隱匿或為虛偽不實陳述或提供不正確資料，致使稅捐稽徵機關短漏核定稅捐者，不在此限。」 

十、 本申報書（含租稅減免明細表、關係人交易明細表及跨國企業集團成員揭露資料或其他申報書表）除第 B3 頁至第
B5 頁之欄位金額不滿千元部分，百元以下無條件捨去外，其餘頁次之金額欄一律計算至元為止，角以下無條件捨去。 

十一、 本申報書（含租稅減免明細表、關係人交易明細表及跨國企業集團成員揭露資料或其他申報書表）各頁次之比率
欄百分比小數點第三位以下無條件捨去。 

十二、 109 年度營利事業決算申報案件應納稅額，依照下列 109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計算之(108 年度稅率及速算公
式請詳第 1頁背面申報須知六)： 

   

項次 課稅所得額 稅率 速    算    公    式 

1 12 萬元以下者 免徵 - 

2 超過 12 萬元 20% 1.P 在 200,000 元以下者  T=(P－120,000 元)×1/2 
2.P 超過 200,000 元者  T=P×20﹪ 

附註：1.T=稅額       P=課稅所得額 
2.課稅所得額超過 12 萬元者，就其全部課稅所得額課徵 20%，但其應納稅額不得超過課稅所得額超過 12
萬元部分之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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